
 
 

 

一、農林漁牧業概況 
(一)全體家數達 9 萬 1 千家，5 年來減少 0.7％。 

94 年底農林漁牧業全體家數為 9 萬 775 家，較 89 年底(上次普查)減少 0.7％，除農牧

場與林業家數增加外，各業均呈減少，變動情形分述如下： 

1.農牧戶有 8 萬 9,303 家，占全國農牧戶家數 11.6％，較 89 年減少 548 家或 0.6％。另農牧

戶數占本縣總戶數比率為 26.2%，較 5 年前微減 1.9 個百分點。 

2.農牧場有 52 家，占全國農牧場家數 6.7％，較 89 年增加 14 家或 36.8％。 

3.農事及畜牧服務業有 746 家，占全國農事及畜牧服務業家數 15.9％，較 89 年減少 184 家

或 19.8％。 

4.林業有 282 家，占全國林業家數 0.4％，較 89 年增加 20 家或 7.6％。 

5.漁業有 3,334 家，占全國漁業家數 6.8％，較 89 年減少 251 家或 7.0％。 

表 1  農林漁牧業家數 
單位：家 

94 年底 89 年底 
 

家數 占全國該業別
家數比率（％）

家數 占全國該業別
家數比率（％） 

增減率（％）

農林漁牧業家數 90 775 11.01 91 412 11.84 -0.70 
農牧戶 89 303 11.57 89 851 12.40 -0.61 
農牧場 52 6.71 38 6.16 36.84 
農事及畜牧服務業 746 15.93 930 14.09 -19.78 
林業 282 0.41 262 0.51 7.63 
漁業 3 334 6.79 3 585 7.01 -7.00 

註：若同時經營 2 種以上業別，則分別列計各該業別，致合計數大於總家數。  

 (二)農、漁業多元化經營家數分別有 453 家、41 家。 
94 年底農、漁業採多元化經營（兼有加工或休閒）者各有 453 家、41 家，其中兼營加工者

分別有 371 家、8 家；兼營休閒者分別有 96 家、33 家。農牧業兼營休閒業者共 96 家，主要分

布於田中鎮及二林鎮，分占 16.7％、14.6％，二者合計達 31.3％。漁業兼營休閒業者僅 33 家，

主要集中於彰化市，占達 2 成 1。 

表 2  農漁業家數兼營加工、休閒情形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94 年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家 

 
 總計 傳統經營 多元化經營

兼營加工 兼營休閒 
未經營 

農牧業 89 355 86 599 453 371 96 2 303
漁  業 3 334 2 937 41 8 33 356
註：1.若同時經營農牧業與漁業時，分別予以列計各該業別，致兩者合計數大於農漁業經營家數。 

2.傳統經營係指未兼營加工及休閒者。 



 

 

二、農漁戶家庭人口及從業狀況 
(一)農漁戶家庭人口數為 44 萬 5 千人，較 5 年前減少 11.7％；農牧戶、獨資漁戶家庭平均

每戶人口數分為 4.9 人、4.7 人。 
94 年底農牧戶及獨資漁戶家庭人口數共計有 44 萬 4,746 人，較 89 年底減少 11.7％。其中

農牧戶家庭人口為 43 萬 9,003 人，較 5 年前減少 11.5％，其家庭人口數占本縣總人口數比率為

33.4%，較 5 年前則減少 4.5 個百分點；獨資漁戶家庭人口有 1 萬 5,644 人，較 5 年前減少 24.0

％，其家庭人口數占本縣總人口數比率為 1.2%，則較 5 年前減少 0.4 個百分點。農牧戶家庭平

均每戶人口數為 4.9 人，5 年來減少 0.6 人；獨資漁戶家庭平均每戶人口數為 4.7 人，5 年來減少

1.1 人。 

表 3  農牧戶及獨資漁戶家庭人口數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人 

94 年底 89 年底 
  

 家  庭 
人口數 

占本縣

總人口數

比率(%)

平均每戶

人口數

家  庭

人口數
占本縣

總人口數

比率(%)

平均每戶 
人口數 

家  庭 
人口數 
增減率 
（％） 

農牧戶及獨資漁戶 444 746 33.80 － 503 802 38.44 － -11.72 
農牧戶 439 003 33.36 4.92 496 011 37.85 5.52 -11.49 
獨資漁戶 15 644 1.19 4.71 20 592 1.57 5.76 -24.03 

(二)農漁戶人口高齡化現象明顯；惟教育程度漸提升，高中(職)及以上程度者超過 4 成。 
94 年底農牧戶及獨資漁戶家庭人口中，15 歲以上人口均分占 8 成 2 及 8 成 1，其中 65 歲

以上者分占 17.1％、15.9％。若與 89 年底比較，未滿 15 歲人口比重各減少 3.4 與 2.2 個百分點；

65 歲以上者則各增加 2.9 與 3.8 個百分點，顯示農漁戶人口高齡化現象明顯。另本縣農牧戶及獨

資漁戶 15 歲以上人口之教育程度，小學及自修以下程度者各占 37.3％、42.0％，5 年來各減少

5.7 與 3.0 個百分點；高中（職）及以上程度者各占 46.2％、41.0％，5 年來各增加 8.0 與 6.4 個

百分點，顯示農漁戶人口之教育程度逐漸提升。 

表 4  農牧戶及獨資漁戶家庭人口之年齡結構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人 
94 年 底 89 年 底 比較增減 

 
人 數 結構比（％） 人 數 結構比（％） （百分點）

農牧戶 439 003 100.00 496 011 100.00 －
未滿 15 歲 78 350 17.85 105 415 21.25 -3.41 
15~64 歲 285 721 65.08 320 350 64.59 0.50 
65 歲以上 74 932 17.07 70 246 14.16 2.91 

獨資漁戶 15 644 100.00 20 592 100.00 －
未滿 15 歲 3 033 19.39 4 454 21.63 -2.24 
15~64 歲 10 125 64.72 13 656 66.32 -1.60 
65 歲以上 2 486 15.89 2 482 12.05 3.84 

註：89 年普查 15 歲以上年齡結構係由 89 年戶口及住宅普查及農林漁牧業普查資料連結產生。 



 
 

 

表 5 農牧戶及獨資漁戶 15 歲以上人口按教育程度分 
單位：％ 

農牧戶 獨資漁戶 
 

94 年底 89 年底 94 年底 89 年底 
總    計 100.00 100.00 100.00 100.00 

不識字 10.83 13.11 14.98 16.91
小學及自修 26.47 29.91 27.00 28.07 
國(初)中 16.53 18.81 16.99 20.36 
高中(職) 28.23 27.18 26.26 24.74 
大專及以上 17.94 10.99 14.77 9.92 

(三)有從事自家農、漁業工作人口數 5 年來呈現退離，女性退離情形較男性嚴重。 

94 年底農牧戶及獨資漁戶 15 歲以上有從事自家農、漁業工作者計 19 萬 981 人及 6,464 人，

5 年來各減少 9.4％、10.1％；其中女性從事自家農牧業、漁業工作人口減幅分為 17.7％、20.2

％，均高於男性工作人口減幅之 3.8％及 3.2％。 

表 6 農牧戶及獨資漁戶 15 歲以上有從事自家農漁業工作人口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人 
94 年底 89 年底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人 數 結構比 

（％） 人 數 結構比 
（％） 

增減率 
（％） 

農牧戶有從事自家農牧業工作者 190 981 100.00 210 788 100.00 -9.40 
男 121 470 63.60 126 290 59.91 -3.82 
女 69 511 36.40 84 498 40.09 -17.74 

獨資漁戶有從事自家漁業工作者 6 464 100.00 7 186 100.00 -10.05 
男 4 147 64.16 4 283 59.60 -3.18 
女 2 317 35.84 2 903 40.40 -20.19 

(四)農牧戶之農牧業工作指揮者以男性為主，平均年齡為 61.1 歲，較 5 年前增加 2.7 歲；另

農牧戶之農牧業工作承接者，其平均年齡為 35.5 歲。 

94 年底農牧戶之農牧業工作指揮者以男性居多有 7 萬 6,448 人，占 85.6％，為女性 14.4％

之 5.9 倍；指揮者平均年齡為 61.1 歲，較 89 年底之 58.4 歲為高出 2.7 歲；各年齡組中，以 45

至 64 歲者最多，占 48.2％，65 歲以上者亦占 43.0％。94 年底農牧戶中有農牧業工作承接者 4

萬 8,888 人，其中男性占 95.7％，女性占 4.3％；農牧業工作承接者平均年齡為 35.5 歲。若就有

農牧業工作承接者戶數分析，有農牧業工作承接者僅占本縣總農牧戶之 46.0％，其中以 1 人願

意承接農牧業工作為多數。 



 

 

表 7 農牧戶之農牧業工作指揮者按年齡分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94 年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％ 

總   計 
 

人數(人) 百分比 
15∼24 歲 25∼44 歲 45∼64 歲 65 歲以上 

平均年齡

(歲) 
89 年底 89 851 100.00 0.11 13.84 51.97 34.08 58.42 
94 年底 89 303 100.00 0.05 8.79 48.15 43.01 61.14 

男   76 448 100.00 0.04 9.47 49.37 41.12 60.58 
女   12 855 100.00 0.05 4.78 40.95 54.22 64.47 

表 8 農牧戶之農牧業工作承接者按年齡分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94 年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％ 

總   計 
 

人數(人) 百分比 
15∼29 歲 30∼39 歲 40∼49 歲 50 歲以上 

平均年齡

(歲) 
總  計 48 888 100.00 30.39 33.70 27.45 8.46 35.48 

男   46 789 100.00 30.33 34.09 27.42 8.16 35.43 
女   2 099 100.00 31.63 25.16 28.11 15.10 36.62 

表 9 農牧戶數按有無農牧業工作承接者分  
中華民國 94 年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％  
有  農  牧  業  工  作  承  接  者  總   計 

合 計 1 人 2 人 3 人及以上 
無農牧業

工作承接者

戶  數(戶) 89 303 41 083 34 767 5 075 1 241 48 220
結構比(％) 100.00 46.00 38.93 5.68 1.39 54.00 

 (五)獨資漁戶之漁業工作指揮者以男性為主，平均年齡為 58.9 歲，較 5 年前增加 2.4 歲；

另獨資漁戶之漁業工作承接者，其平均年齡為 34.6 歲。 
94 年底獨資漁戶之漁業工作指揮者以男性居多有 3,063 人，占 92.1％，為女性 7.9％之 11.7

倍；指揮者平均年齡為 58.9 歲，較 89 年底之 56.5 歲高出 2.4 歲；各年齡組中，以 45 至 64 歲者

最多占 53.8％，65 歲以上者亦占 35.1％。94 年底獨資漁戶之漁業工作承接者有 1,230 人，其中

男性占 94.4％，女性占 5.6％；漁業工作承接者平均年齡為 34.6 歲。若就有漁業工作承接者戶數

分析，有漁業工作承接者僅占本縣總漁戶之 32.6％，其中以 1 人願意承接漁業工作為多數。 

表 10 獨資漁戶之漁業工作指揮者按年齡分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94 年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％ 

總   計 
 

人數(人) 百分比 
15∼24 歲 25∼44 歲 45∼64 歲 65 歲以上 

平均年齡

(歲) 
89 年底 3 578 100.00 0.11 15.54 58.77 25.58 56.45 
94 年底 3 324 100.00 0.03 11.04 53.82 35.11 58.85

男   3 063 100.00 0.03 11.52 53.84 34.61 58.64
女   261 100.00 － 5.36 53.64 41.00 61.26 



 
 

 

表 11 獨資漁戶之漁業工作承接者按年齡分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94 年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％ 

總   計 
 

人數(人) 百分比 
15∼29 歲 30∼39 歲 40∼49 歲 50 歲以上 

平均年齡

(歲) 
總  計 1 230 100.00 30.41 38.86 26.26 4.47 34.56

男   1 161 100.00 29.28 39.45 26.96 4.31 34.69
女   69 100.00 49.27 28.99 14.49 7.25 32.32

表 12 獨資漁戶數按有無漁業工作承接者分  
中華民國 94 年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％  

有    漁   業   工   作   承   接    者  總   計 
合 計 1 人 2 人 3 人及以上 

無漁業 
工作承接者

戶  數(戶) 3 324 1 085 963 99 23 2 239
結構比(％) 100.00 32.64 28.97 2.98 0.69 67.36 

三、農林漁牧業資源運用 
(一)農牧業可耕作地面積總計 5 萬 3 千公頃，5 年來減少 4.2％；其中每一農牧戶平均可耕作

地面積為 0.56 公頃。 

94 年底農牧業之可耕作地面積計 5 萬 2,727 公頃，較 89 年底減少 2,317 公頃或 4.2％。5

年來每一農牧戶平均可耕作地面積由 89 年底之 0.58 公頃降為 0.56 公頃，平均每戶減少 0.02 公

頃；而每一農牧場平均可耕作地面積為 51.46 公頃，亦較 5 年前大幅減少 29.39 公頃。 

表 13 農牧業之可耕作地面積概況 

單位：公頃 

  
 94 年底 平均每戶（場）

面  積 
89 年底 平均每戶（場）

面  積 

增 減 率 
（％） 

總     計 52 727 0.59 55 044 0.61 -4.21
農牧戶 50 051 0.56 51 971 0.58 -3.69
農牧場 2 676 51.46 3 073 80.85 -12.92

(二)農牧業可耕作地生產農作物及造林、休閒面積為 4 萬 7 千公頃；配合農地利用多樣性與

農牧業多元發展趨勢，約有 207 公頃可耕作地投入造林、休閒等用途。 

94 年底農牧業可耕作地中，除 995 公頃或占 1.9％為全年未使用及暫作栽培農作物以外用

途；另配合休耕供為種植土壤改良的綠肥作物有 4,782 公頃或占 9.1％；其餘作為農用者有 4 萬

6,950 公頃或占 89.0％，其中供為作物生產者（含長、短期及有肥培管理之牧草等作物）計 4 萬

6,743 公頃；另有 207 公頃供為從事造林、休閒等三生之生活、生態用途。 



 

 

表 14  農牧業之可耕作地面積農用情形 
中華民國 94 年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生產農作物及造林、休閒 休耕或閒置 

 總  計 
合 計 生 產

農 作 物
造 林 
、休閒

合  計
綠 肥 
作 物 

暫作栽培
農作物以
外用途 

全  年
未使用

面積(公頃) 52 727 46 950 46 743 207 5 777 4 782 89 906 
結構比(%) 100.00 89.04 88.65 0.39 10.96 9.07 0.17 1.72 
註：1.造林、休閒總面積係包含平地造林面積202公頃及開放參觀、採摘(含市民農園)面積5公頃。 

2.市民農園係指地主以分租方式提供可耕作地、設備予民眾從事耕種及體驗田野生活。 

 (三)農牧業之可耕作地屬全部自有自用者高占 8 成 5，而主要種植作物類別為其他農藝及園

藝、花卉及蔬菜栽培業者，其使用非自有可耕作地比率較大。 
94 年底農牧業之可耕作地面積，大部分仍屬自有自用，5 年來自有自用之可耕作地面積無

明顯變化，僅減少 4.2％；使用非自有自用可耕作地面積亦減少 4.1％，其中受到休耕政策影響，

部分可耕作地回歸地主經營，致他人委託經營可耕作地面積減幅最大，減少 32.8％。若按主要

種植作物類別觀察，發現其他農藝及園藝、花卉及蔬菜栽培業使用非自有自用可耕作地比率分

別占 39.9%、33.5%及 23.8%較其他作物類為高。 

表 15 農牧業之可耕作地面積按所有權屬分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公頃 
 94 年底 89 年底 比較增減 
 面   積 結構比(％) 面   積 結構比(％) 面   積 比率(％)
總        計 52 727 100.00 55 044 100.00 -2 317 -4.21 

自有自用 44 908 85.17 46 893 85.19 -1 985 -4.23 
非自有自用 7 819 14.83 8 151 14.81 -332 -4.07
  租（借）入、占用 6 036 11.45 5 496 9.99 540 9.83
  他人委託經營 1 783 3.38 2 655 4.82 -872 -32.84 

表 16 農牧業可耕作地面積按所有權屬及主要種植作物類別分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94 年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％ 

總    計 非自有自用 
 

面積(公頃) 百分比 
自有自用

合計 
租(借)入 
、占用 

他人委託

經營 
總          計 52 727 100.00 85.17 14.83 11.45 3.38 

    稻    作  26 738 100.00 86.51 13.49 9.53 3.96 
    雜 糧 類 1 835 100.00 89.75 10.25 7.75 2.50 
    特用作物類 5 783 100.00 91.72 8.28 6.39 1.89 
    蔬 菜 類 4 733 100.00 76.20 23.80 20.04 3.76 
    果 樹 類 6 900 100.00 86.55 13.45 11.71 1.74 
    食用菇菌類 28 100.00 87.12 12.88 9.68 3.20 
    甘    蔗  2 196 100.00 96.11 3.89 3.23 0.66 
    花 卉 類 848 100.00 66.49 33.51 32.57 0.94 
    其他農藝及園藝業 2 670 100.00 60.15 39.85 30.80 9.05 
    其    他* 996 100.00 94.43 5.57 4.96 0.61 
註：*「其他」係包含未種植作物及市民農園等面積。 



 
 

 

 (四)從事漁撈作業者使用之動力漁船有 123 艘，5 年來增加 68 艘；從事水產養殖作業者使

用之魚塭、淺海及其他養繁殖面積為 3,746 公頃，呈增加趨勢。 
94 年底從事漁撈作業者計 553 家，其使用之動力漁船計 123 艘，5 年來增加 68 艘或 123.6%，

平均每艘動力漁船噸位數則由 17.1 噸減少為 13.4 噸。從事水產養殖作業者計 2,891 家，其使用

之魚塭、淺海及其他養繁殖面積有 3,746 公頃，較 89 年增加 5.4%，其中仍以魚塭養殖為主要養

繁殖方式。 

表 17  漁撈業及水產養殖業經營概況 

 94 年 底 89 年 底 比較增減(％) 
漁撈資源概況  

從事漁撈家數 553 704 -21.45 
動力漁船艘數 (艘) 123 55  123.64 
動力漁船總噸位數 1 644 940  74.89 
平均每艘噸位數 (噸) 13.37 17.09  -3.72(噸) 

水產養殖資源概況    
從事水產養殖家數 2 891 3 042 -4.96 
魚塭養殖 (公頃) 2 429.67 2 053.43  18.32 
淺海養殖 (公頃) 1 314.71 1 490.49  -11.79 
其他     (公頃) 1.65 11.05  -85.07 
箱網養殖 －(立方公尺) 3.99(公頃)  …

註：89 年箱網養殖係以公頃查填；94 年採立方公尺查填。 

 (五)林業土地面積有 552 公頃，5 年來增加 180.2％。 
94 年底林業土地面積為 552 公頃，5 年來增加 355 公頃或 180.2％。若就平均每家林業土地

面積觀察，林場為 32.50 公頃，林戶為 1.74 公頃。 

表 18 林業概況之變動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4 年底 89 年底 比較增減(%) 
林業家數(家) 282 262 7.63 

林戶 280 260 7.69 
林場 2 2 －

林業土地面積(公頃) 552 197 180.20
林戶 487 154 216.23
林場 65 43 51.16

平均每家林業土地面積(公頃) 1.96 0.75 1.21(公頃)
林戶 1.74 0.59 1.15(公頃)
林場 32.50 21.50 11.00(公頃)



 

 

四、農漁業經營收入狀況 
(一)農牧業平均每家全年農畜產品銷售收入 24 萬 3 千元，以畜牧業、食用菇菌及甘蔗栽培

業收入較佳。 
94 年農牧業有經營者其全年農畜產品銷售收入（不含政策性休耕補助款）低於 20 萬元者

占有經營農牧業之 81.5％，平均每家農畜產品銷售收入為 24 萬 3 千元。若按主要經營種類觀察，

以畜牧業、食用菇菌及甘蔗栽培業收入最佳，其全年農畜產品銷售收入在 50 萬元以上之結構比

分別為 64.9％、58.3％及 29.4％，平均每家農畜產品銷售收入為 417 萬 9 千元、139 萬 3 千元及

91 萬 1 千元。 

表 19  農牧業家數按農畜產品銷售收入及主要經營種類分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94 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％ 

有經營農牧業  

 
總   計 

 
(家) 合 計 

 
無銷售 未滿 20

萬元 

20 萬元

∼未滿

50 萬元

50 萬元

∼未滿

100 萬元

100 萬元

以上 

平均每家

農畜產品

銷售收入

(元) 

未經營
農牧業

 
(家)

總     計 (家) 89 355 87 052 12 123 58 867 11 242 2 733 2 087 242 502 2 303
  農  耕  業 84 833 100.00 14.26 68.95 12.80 2.90 1.09 139 742 －

   稻作栽培業 55 314 100.00 14.69 76.39 7.79 0.90 0.23 89 918 －

   雜糧栽培業 2 694 100.00 6.94 78.58 13.18 1.11 0.19 114 285 －

   特用作物栽培業 1 604 100.00 13.97 66.33 15.40 3.43 0.87 137 251 －

   蔬菜栽培業 8 267 100.00 14.93 50.50 25.76 6.87 1.94 227 721 －

   果樹種植業 12 082 100.00 16.79 55.66 20.53 5.26 1.76 188 509 －

   食用菇菌栽培業 84 100.00 － 16.67 25.00 26.19 32.14 1 392 738 －

   甘蔗栽培業 214 100.00 0.47 39.25 30.84 20.56 8.88 911 168 －

   花卉栽培業 1 456 100.00 2.75 32.55 32.42 20.67 11.61 554 076 －

   其他農藝及園藝栽培業 3 118 100.00 8.28 50.93 24.82 9.91 6.06 344 506 －

  畜  牧  業 2 215 100.00 0.95 16.70 17.47 12.24 52.64 4 178 578 －

   家畜飼育業 815 100.00 0.86 9.33 16.07 12.15 61.59 4 929 926 －

   家禽飼育業 1 371 100.00 0.95 20.86 17.80 12.25 48.14 3 809 570 －

   其他畜牧飼育業 29 100.00 3.45 27.59 41.38 13.79 13.79 508 276 －

轉型休閒業 4 100.00 100.00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未經營農牧業 2 303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2 303
註：1.有經營農牧業係指農牧業家數中不包含未經營農牧業者。 

2.轉型休閒業係指未從事農牧業生產，而以自家農業生產設備、場所等，提供民眾休閒遊樂之農牧業
活動事業，故無農畜產品銷售收入。 

 (二)漁業平均每家全年漁產品銷售收入約為 45 萬 8 千元，以內陸鹹水、淡水養殖及近海漁

撈業收入較佳。 
94 年有經營漁業之全年漁產品銷售收入低於 50 萬元者，占有經營漁業之 80.0％，平均每

家漁產品銷售收入為 45 萬 8 千元。若按主要經營種類觀察，以內陸鹹水、淡水養殖及近海漁撈

業之收入較佳，其全年漁產品銷售收入在 50 萬元以上之結構比，分占 53.3％、19.1％及 11.8％，

平均每家漁產品銷售收入分別為 92 萬 2 千元、48 萬元及 34 萬 5 千元。 



 
 

 

表 20  漁業家數按漁產品銷售收入及主要經營種類分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94 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％ 

有   經   營   漁   業 

 
總  計 

 
(家) 合計 

 
無銷售 未滿 20

萬元 

20 萬元∼

未滿 
50 萬元

50 萬元∼

未滿 
100 萬元

100 萬元 
以上 

平均每家

漁產品 
銷售收入

(元) 

未經營

漁業

總   計(家) 3 334 2 978 120 1 274 987 321 276 458 287 356
漁撈業 412 100.00 2.18 80.10 12.62 2.43 2.67 163 046 －

遠洋漁撈業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近海漁撈業 93 100.00 1.08 67.74 19.35 6.45 5.38 344 839 －

沿岸漁撈業 300 100.00 2.33 83.67 10.67 1.33 2.00 112 733 －

內陸漁撈業 19 100.00 5.26 84.21 10.53 － － 67 632 －

水產養殖業 2 548 100.00 3.65 37.05 36.69 12.21 10.40 509 264 －

海面養殖業 734 100.00 － 47.55 44.41 6.00 2.04 280 661 －

內陸鹹水養殖業 499 100.00 1.00 19.84 25.85 26.45 26.86 922 365 －

淡水養殖業 1 315 100.00 6.69 37.72 36.50 10.27 8.82 480 106 －

轉型休閒業 18 100.00 100.00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未經營漁業 356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356

(三)每一有經營農、漁業者平均農漁業收入分別為 24 萬 4 千元、46 萬 4 千元。 
94 年每一有經營農牧業者之平均農牧業收入為 24 萬 4 千元，其中兼營加工及休閒者之平

均農牧業收入為 95 萬 2 千元，未兼營者之平均農牧業收入為 24 萬元；每一有經營漁業者之平

均漁業收入為 46 萬 4 千元，其中兼營加工及休閒者之平均漁業收入為 98 萬 4 千元，未兼營者

之平均漁業收入為 45 萬 7 千元。 

表 21 農、漁業者兼營加工、休閒收入概況 

中華民國 94 年 
 有經營農牧業者 有經營漁業者 

 合 計 
兼營加工
、休閒 

未兼營加工
、休閒 

合 計 
兼營加工 
、休閒 

未兼營加工 
、休閒 

家  數（家） 87 052 453 86 599 2 978 41 2 937
平均每家農、 
漁業收入(元) 244 075  952 241 240 370 464 300 983 780  457 048 

五、農漁業生產概況 
(一)作物種植家數前 5 種依序為稻作、綠肥、龍眼、荔枝及落花生；畜禽飼養家數前 3 種依

序為有色肉雞、白肉雞及肉鴨。 
94 年農牧業從事農作物栽培，若以種植家數觀之，前 5 種作物分別為稻作、綠肥、龍眼、

荔枝及落花生；另農牧業從事畜禽飼養，若以飼養家數觀之，前 3 種畜禽分別為有色肉雞、白

肉雞及肉鴨。玆將前 5 種作物、前 3 種畜禽略述如下： 

1.稻作：94 年稻作總種植家數有 5 萬 4,908 家，占本縣作物種植家數之 63.8％，居各類作物

首位；稻作家數分布以二林鎮、和美鎮及鹿港鎮等 3 鄉鎮種植家數最多，計占 19.19％。 

2.綠肥：94 年綠肥總種植家數有 1 萬 3,012 家，占本縣作物種植家數之 15.1％，居各類作物



 

 

第 2 名；綠肥家數分布以芳苑鄉、福興鄉及大城鄉等 3 鄉鎮種植家數最多，計占 39.5％。 

3.龍眼：94 年龍眼總種植家數有 4,701 家，占本縣作物種植家數之 5.5％，居各類作物第 3

名；龍眼家數分布以芬園鄉、員林鎮及社頭鄉等 3 鄉鎮種植家數最多，計占 60.8％。 

4.荔枝：94 年荔枝總種植家數有 4,283 家，占本縣作物種植家數之 5.0％，居各類作物第 4

名；荔枝家數分布以芬園鄉、彰化市及員林鎮等 3 鄉鎮（市）種植家數最多，計占 78.9

％。 

5.落花生：94 年落花生總種植家數有 3,510 家，占本縣作物種植家數之 4.1％，居各類作物

第 5 名；落花生家數分布以芳苑鄉、大城鄉及二林鎮等 3 鄉鎮種植家數最多，計占 80.5

％。 

6.有色肉雞：94 年有色肉雞飼養家數有 2,268 家，占本縣家畜禽飼養家數之 34.1％，居各類

飼養畜禽首位；有色肉雞家數分布以埤頭鄉、二林鎮及北斗鎮等 3 鄉鎮飼養家數最多，計

占 34.0％。 

7.白肉雞：94 年白肉雞飼養家數有 1,720 家，占本縣家畜禽飼養家數之 25.8％，居各類飼養

畜禽第 2 名；白肉雞家數分布以二林鎮、溪州鄉及埤頭鄉等 3 鄉鎮飼養家數最多，計占

44.9％。 

8.肉鴨：94 年肉鴨飼養家數有 1,537 家，占本縣家畜禽飼養家數之 23.1％，居各類飼養畜禽

第 3 名；肉鴨家數分布以大城鄉、二林鎮及芳苑鄉等 3 鄉鎮飼養家數最多，計占 53.2％。 

表 22  農牧業主要作物之種植情形 

中華民國 94 年 
 

家數  
(家 ) 

占本縣  
作物種植

家數比率

(％ ) 

次序 主要分布鄉鎮市區家數（家） 

作物種植家數 86 052 100.00* －  
 稻 作  54 908 63.81 1 二林鎮（3 665）、和美鎮（3 602）、鹿港鎮（3 269） 
 綠     肥  13 012 15.12 2 芳苑鄉（2 584）、福興鄉（1 369）、大城鄉（1 190） 
 龍 眼  4 701 5.46 3 芬園鄉（1 009）、員林鎮（992）、社頭鄉（857） 
 荔 枝  4 283 4.98 4 芬園鄉（1 584）、彰化市（916）、員林鎮（880）  
 落 花 生 3 510 4.08 5 芳苑鄉（1 383）、大城鄉（915）、二林鎮（526） 

註：1.作物種植家數係指有種植作物之總家數，不等於表列前5種作物家數之合計。 
2.*凡種植2種以上作物時則分別計入各該種植家數。 
3.主要分布鄉鎮市區家數係按經營者所在地歸屬。 

表 23  農牧業主要畜禽之飼養情形 

中華民國 94 年 
 

家數  
(家 ) 

占本縣  
家畜禽  

飼養家數

比率 (％ )

次序 主要分布鄉鎮市區家數（家） 

家畜禽飼養家數 6 657 100.00* －  
 有 色 肉 雞  2 268 34.07 1 埤頭鄉（373）、二林鎮（208）、北斗鎮（189） 
 白 肉 雞  1 720 25.84 2 二林鎮（308）、溪州鄉（262）、埤頭鄉（203） 
 肉 鴨  1 537 23.09 3 大城鄉（389）、二林鎮（299）、芳苑鄉（130） 

註：1.家畜禽飼養家數係指有飼養畜禽之總家數，不等於表列前3種畜禽家數之合計。 
2.*凡飼養2種以上家畜禽時則分別計入各該飼養家數。 



 
 

 

(二)前 3 種水產養繁殖生物依序為牡蠣、蜆及文蛤。 
94 年水產養繁殖生物，以養殖家數觀之，以牡蠣居冠占本縣水產養殖家數 25.1％，主要分

布於芳苑鄉及伸港鄉；蜆居次，占 22.8％，主要分布於大城鄉、芳苑鄉及二林鎮；文蛤位居第 3

位，主要分布於芳苑鄉、福興鄉及伸港鄉。 

表 24  漁業主要水產生物養繁殖情形 

中華民國 94 年 
 

家數  
(家 ) 

占本縣水產

養殖家數

比率 (％ )
次序 主要分布鄉鎮市區家數（家） 

水產養殖家數 2 891 100.00* －  
牡 蠣  725 25.08 1 芳苑鄉（550）、伸港鄉（105） 

蜆  660 22.83 2 大城鄉（406）、芳苑鄉（129）、二林鎮（73） 
文 蛤  480 16.60 3 芳苑鄉（293）、福興鄉（72）、伸港鄉（70） 

註：1.水產養殖家數係指有養繁殖水產生物之總家數，不等於表列前3種水產生物家數之合計。 
2.*凡有2種以上水產生物時則分別列計各該項目。 

 




